
 

 

 

 

中共辽宁省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转发中共 
辽宁省委组织部关于规范党员佩戴党员 

徽章有关事宜的通知 
 

省内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： 

现将《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关于规范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有

关事宜的通知》（辽组通字„2017‟5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《中共辽宁省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关于深入实施“校园先锋

工程”开展“亮身份树形象作贡献”活动的通知》（辽委高通

„2017‟23号）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中共辽宁省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

2017 年 10 月 26日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辽宁省教育厅组织部拟文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0月 26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中共辽宁省委高校工委文件 

辽委高„2017‟10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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